采购需求

北京市公共机构2026-2028年电量集中带量采购项目第一包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序号
	单位
	预算（万元）
	三年总电量（度）
	三年总绿电量（度）

	1
	北京警察学院
	34969.114000 
	401327600
	384927601

	2
	北京市公安局警务保障部(一)
	
	
	

	3
	北京市公安局警务保障部(三)
	
	
	

	4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本级)
	
	
	

	5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本级)
	
	
	

	6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本级)
	
	
	

	7
	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
	
	
	

	8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怀柔公路分局
	
	
	

	9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延庆公路分局
	
	
	

	10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政务服务中心（北京市船舶检验所）
	
	
	

	11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顺义公路分局
	
	
	

	12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密云公路分局
	
	
	

	13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东城运输管理分局
	
	
	

	14
	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本级
	
	
	

	15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平谷公路分局
	
	
	

	16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房山公路分局
	
	
	

	17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大兴公路分局
	
	
	

	18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通州公路分局
	
	
	

	19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门头沟公路分局
	
	
	

	20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昌平公路分局
	
	
	

	21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丰台运输管理分局
	
	
	

	合计
	34969.114000 
	401327600
	384927601



本项目最高用电电压等级为 10 千伏（KV），投标人需通过合理的计算方式，对绿电价格进行科学、合理的报价。采购人不承担因其他因素产生的任何费用，投标人应综合考虑报价。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目标，推动绿色能源使用，降低碳排放，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绿电售电服务，提升绿色电力使用比例。在满足我市区两级公共机构 2026-2028年用电需求的前提下，节约公共机构购电成本，寻求供应商达成交易。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合同一年一签，合同服务期内，中标人有任何违约行为或经采购人考核不符合要求的，采购人有权拒绝续签下一合同或解除当年度合同。
服务地点：北京市域内指定地点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费用结算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等有关政策文件执行。
本项目分合同约定的常规电力价格P常、绿色电力价格P绿、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P绿封总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
常规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
绿色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绿色电力交易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其中绿色电力交易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
采购人向国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中标人支付费用。
如采购人用电超出分合同约定电量，超出部分费用依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和分合同约定价格结算。
3. 类似业绩
  投标人需提供自2023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为公共机构提供绿电售电服务的类似项目案例。
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如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等，不包含国企。
投标人需提供案例采购合同复印件（至少应包括合同首页、内容页、签字盖章页）以及该案例相关电量交易结算单据。
4. 售后服务（质保期）
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安全监测服务（协助电力用户及时发现设备潜在故障，提供维修建议）、合理用电咨询、用电数据分析、碳资产管理、电力相关培训（为电力用户提供电力计量、用电安全等知识培训）、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等内容，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5. 服务团队及核心人员要求
由于本项目涉及单位较多，交付地点分布广，对服务团队的专业性和人员保障有较高要求。投标人需组建专业的服务团队，需为本项目配备足够的实施服务人员，提供本项目团队组织架构方案，团队人员满足以下条件：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项目负责人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高级职称。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技术人员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中级及以上职称（不包含项目负责人）。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需配备5名及以上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
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均不得重复，且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不良诚信记录及考核不合格记录等。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团队人员信息表

	采购包
	项目负责人
	技术人员
	普通工作人员

	第一包
	
	
	

	第二包
	
	
	

	第三包
	
	
	

	第四包
	
	
	

	第五包
	
	
	

	第六包
	
	
	

	第七包
	
	
	

	第八包
	
	
	

	第九包
	
	
	

	第十包
	
	
	

	备注：
1.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人员不得重复，如重复则涉及人员重复的采购包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如未提供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
2.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3.投标人需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函，承诺已填报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如有虚假，后果自负。



3、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为采购人提供预估401327600千瓦时（具体以实际使用电量为准）电量，其中绿电不低于384927601千瓦时。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等。
2.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性能、材料、结构、外观、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如因中标人原因导致履约期内的每个自然年内，采购人绿电实际使用比例未达到合同约定绿电比例，且绿电比例偏差≥10%时，中标人应按绿电偏差电量每千瓦时0.03元价格向采购人支付违约赔偿。
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实际用绿电量/实际总用电量
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合同约定绿电量/合同约定总用电量
绿电比例偏差=（合同约定绿电比例-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合同约定绿电比例
绿电偏差电量=实际总用电量×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实际用绿电量
该项绿电比例偏差、违约赔偿金额均为每年度独立计算。
2.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2.2.1中标人拥有专业交易团队，同时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技术规范，为采购人提供电力交易服务，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并按规定结算。
2.2.2中标人每月提供电费及用电报告。
2.2.3投标人需具备稳定的绿电供应能力，确保供电电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2.4投标人中标后需提供详细的绿电来源证明，确保电力的可追溯性。
2.2.5投标人需提供协助公共机构入市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对采购包内公共机构用电情况进行调查，协助预估用电量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完善入市手续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在属地供电部门登记备案、为公共机构办理电力交易平台数字证书（密钥）等措施。
2.2.6投标人需提供公共机构电量交易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为公共机构提供常规电力售电服务方案、为公共机构提供满足采购需求比例的绿色电力售电服务方案、如绿电量未达约定目标的补偿方案。
2.2.7投标人需提供团队人员管理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合理制定团队人员分工、人员变动及保密等工作预案，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有配备人员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随意更换。
2.2.8投标人需提供应急事件响应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因投标人原因影响供电时处置措施、无法按合同约定提供足量绿电时处理预案、预估用电量出现较大变化时应急预案。如有紧急情况，应于1小时内与采购人电话对接，24小时内到达现场，必要时应在采购人指定地点进行驻场。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无
2.4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2.4.1中标人需根据采购人用电状态及耗能情况，提出优化用能合理建议，提供经济性分析和制定节能方案。
2.4.2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交易规则、电价政策、电费补贴等政策咨询服务。
2.4.3中标人派遣电气工程师到采购人单位了解用电设备，协助采购人做好电量预测。
2.4.4约定的分月零售合同电量作为基础参考电量，实际以双方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双方应就申报交易电量进行密切沟通，采购人应对次月用电情况进行详尽评估后在月度交易开始前按中标人要求时限向中标人申报次月用电量。
2.4.5偏差考核全部由中标人承担，售电公司向零售用户分享比例为100%。
2.4.6投标人需提供用电数据分析服务，定期向采购人提供用电报告，包括用电量、绿电比例、碳排放减少量等。
2.4.7投标人需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能够及时响应采购人的用电需求及问题。
2.4.8绿电结算每度奖励归分合同甲方。
2.4.9中标人必须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服务期间由于管理不善、服务人员操作不规范、聘用不符合要求人员等因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和损失。
3. 其他要求
3.1常规电力价格P常不能超过0.41122元/千瓦时，绿色电力价格P绿不能超过0.41357元/千瓦时，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不能超过0.41867元/千瓦时，超出报价范围的报价将按无效投标处理。
3.2如常规电力价格P常和绿色电力价格P绿低于0.28784元/千瓦时，在结算时将按照	0.28784元/千瓦时价格进行结算。
3.3合同约定的零售价格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常规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绿色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绿色电力交易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其中绿色电力交易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收款方为国家电网，采购人向国家电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中标人支付费用。本项目最终结算金额不得超出预算34969.114000万元。
3.4投标人应按要求报出常规电力价格、绿色电力价格、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并报出评审价格：
评审价格=常规电力价格P常×0.2+绿色电力价格P绿×0.4+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	价P绿封总×0.4
评审价格仅用于计算价格得分，最后发生金额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北京市公共机构2026-2028年电量集中带量采购项目第二包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序号
	单位
	预算（万元）
	三年总电量（度）
	三年总绿电量（度）

	1
	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镇人民政府
	32000.635500
	330007543
	169497543

	2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3
	北京市昌平区中医医院
	
	
	

	4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医院
	
	
	

	5
	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
	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7
	北京市昌平区延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
	北京市昌平区财政局本级
	
	
	

	9
	北京市昌平区城南街道办事处本级
	
	
	

	10
	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人民政府本级
	
	
	

	11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昌平区委员会老干部局本级
	
	
	

	12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13
	北京市昌平区生态环境局本级
	
	
	

	14
	北京市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本级
	
	
	

	15
	北京市昌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本级
	
	
	

	16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人民政府本级
	
	
	

	17
	北京市昌平区城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8
	北京市昌平区城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9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
	北京市昌平区流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1
	北京市昌平区龙泽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2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3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医院
	
	
	

	24
	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5
	北京市昌平区兴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6
	北京市昌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南口管理服务中心
	
	
	

	27
	北京市昌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昌平管理服务中心
	
	
	

	28
	北京市昌平区史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
	
	
	

	35
	北京市密云区医院
	
	
	

	合计
	32000.635500
	330007543
	169497543



本项目最高用电电压等级为 10 千伏（KV），投标人需通过合理的计算方式，对绿电价格进行科学、合理的报价。采购人不承担因其他因素产生的任何费用，投标人应综合考虑报价。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目标，推动绿色能源使用，降低碳排放，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绿电售电服务，提升绿色电力使用比例。在满足我市区两级公共机构 2026-2028年用电需求的前提下，节约公共机构购电成本，寻求供应商达成交易。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合同一年一签，合同服务期内，中标人有任何违约行为或经采购人考核不符合要求的，采购人有权拒绝续签下一合同或解除当年度合同。
服务地点：北京市域内指定地点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费用结算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等有关政策文件执行。
本项目分合同约定的常规电力价格P常、绿色电力价格P绿、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P绿封总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
常规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
绿色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绿色电力交易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其中绿色电力交易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
采购人向国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中标人支付费用。
如采购人用电超出分合同约定电量，超出部分费用依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和分合同约定价格结算。
3. 类似业绩
  投标人需提供自2023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为公共机构提供绿电售电服务的类似项目案例。
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如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等，不包含国企。
投标人需提供案例采购合同复印件（至少应包括合同首页、内容页、签字盖章页）以及该案例相关电量交易结算单据。
4. 售后服务（质保期）
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安全监测服务（协助电力用户及时发现设备潜在故障，提供维修建议）、合理用电咨询、用电数据分析、碳资产管理、电力相关培训（为电力用户提供电力计量、用电安全等知识培训）、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等内容，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5. 服务团队及核心人员要求
由于本项目涉及单位较多，交付地点分布广，对服务团队的专业性和人员保障有较高要求。投标人需组建专业的服务团队，需为本项目配备足够的实施服务人员，提供本项目团队组织架构方案，团队人员满足以下条件：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项目负责人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高级职称。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技术人员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中级及以上职称（不包含项目负责人）。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需配备5名及以上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
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均不得重复，且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不良诚信记录及考核不合格记录等。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团队人员信息表

	采购包
	项目负责人
	技术人员
	普通工作人员

	第一包
	
	
	

	第二包
	
	
	

	第三包
	
	
	

	第四包
	
	
	

	第五包
	
	
	

	第六包
	
	
	

	第七包
	
	
	

	第八包
	
	
	

	第九包
	
	
	

	第十包
	
	
	

	备注：
1.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人员不得重复，如重复则涉及人员重复的采购包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如未提供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
2.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3.投标人需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函，承诺已填报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如有虚假，后果自负。



3、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为采购人提供预估330007543千瓦时（具体以实际使用电量为准）电量，其中绿电不低于169497543千瓦时。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等。
2.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性能、材料、结构、外观、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如因中标人原因导致履约期内的每个自然年内，采购人绿电实际使用比例未达到合同约定绿电比例，且绿电比例偏差≥10%时，中标人应按绿电偏差电量每千瓦时0.03元价格向采购人支付违约赔偿。
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实际用绿电量/实际总用电量
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合同约定绿电量/合同约定总用电量
绿电比例偏差=（合同约定绿电比例-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合同约定绿电比例
绿电偏差电量=实际总用电量×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实际用绿电量
该项绿电比例偏差、违约赔偿金额均为每年度独立计算。
2.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2.2.1拥有专业交易团队，同时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技术规范，为采购人提供电力交易服务，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并按规定结算。
2.2.2中标人每月提供电费及用电报告。
2.2.3投标人需具备稳定的绿电供应能力，确保供电电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2.4投标人中标后需提供详细的绿电来源证明，确保电力的可追溯性。
2.2.5投标人需提供协助公共机构入市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对采购包内公共机构用电情况进行调查，协助预估用电量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完善入市手续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在属地供电部门登记备案、为公共机构办理电力交易平台数字证书（密钥）等措施。
2.2.6投标人需提供公共机构电量交易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为公共机构提供常规电力售电服务方案、为公共机构提供满足采购需求比例的绿色电力售电服务方案、如绿电量未达约定目标的补偿方案。
2.2.7投标人需提供团队人员管理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合理制定团队人员分工、人员变动及保密等工作预案，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有配备人员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随意更换。
2.2.8投标人需提供应急事件响应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因投标人原因影响供电时处置措施、无法按合同约定提供足量绿电时处理预案、预估用电量出现较大变化时应急预案。如有紧急情况，应于1小时内与采购人电话对接，24小时内到达现场，必要时应在采购人指定地点进行驻场。
2.2.9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保障、用电安全、节约用电、碳资产管理、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用电数据分析，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无
2.4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2.4.1中标人需根据采购人用电状态及耗能情况，提出优化用能合理建议，提供经济性分析和制定节能方案。
2.4.2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交易规则、电价政策、电费补贴等政策咨询服务。
2.4.3中标人派遣电气工程师到采购人单位了解用电设备，协助采购人做好电量预测。
2.4.4约定的分月零售合同电量作为基础参考电量，实际以双方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双方应就申报交易电量进行密切沟通，采购人应对次月用电情况进行详尽评估后在月度交易开始前按中标人要求时限向中标人申报次月用电量。
2.4.5偏差考核全部由中标人承担，售电公司向零售用户分享比例为100%。
2.4.6投标人需提供用电数据分析服务，定期向采购人提供用电报告，包括用电量、绿电比例、碳排放减少量等。
2.4.7投标人需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能够及时响应采购人的用电需求及问题。
2.4.8绿电结算每度奖励归分合同甲方。
2.4.9中标人必须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服务期间由于管理不善、服务人员操作不规范、聘用不符合要求人员等因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和损失。
3. 其他要求
3.1常规电力价格P常不能超过0.41122元/千瓦时，绿色电力价格P绿不能超过0.41357元/千瓦时，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不能超过0.41867元/千瓦时，超出报价范围的报价将按无效投标处理。
3.2如常规电力价格P常和绿色电力价格P绿低于0.28784元/千瓦时，在结算时将按照	0.28784元/千瓦时价格进行结算。
3.3合同约定的零售价格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常规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绿色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绿色电力交易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其中绿色电力交易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收款方为国家电网，采购人向国家电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中标人支付费用。本项目最终结算金额不得超出预算32000.635500万元。
3.4投标人应按要求报出常规电力价格、绿色电力价格、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并报出评审价格：
评审价格=常规电力价格P常×0.2+绿色电力价格P绿×0.4+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	价P绿封总×0.4
评审价格仅用于计算价格得分，最后发生金额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北京市公共机构2026-2028年电量集中带量采购项目第三包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序号
	单位
	预算（万元）
	三年总电量（度）
	三年总绿电量（度）

	1
	北京市东城区第一人民医院
	32417.914747 
	369064121.69 
	260014121.69 

	2
	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党校本级
	
	
	

	3
	北京市东城区文化馆
	
	
	

	4
	北京市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级
	
	
	

	5
	北京市隆福医院
	
	
	

	6
	北京市第六医院
	
	
	

	7
	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
	
	
	

	8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朝阳门街道办事处本级
	
	
	

	9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地区管理委员会本级
	
	
	

	10
	北京市和平里医院
	
	
	

	11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事业保障中心
	
	
	

	12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活动中心
	
	
	

	13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天坛街道办事处本级
	
	
	

	14
	北京市普仁医院
	
	
	

	15
	北京市东城区园林绿化局本级
	
	
	

	16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东直门街道办事处本级
	
	
	

	17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北新桥街道办事处本级
	
	
	

	18
	北京市东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
	
	
	

	19
	北京市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本级
	
	
	

	20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本级
	
	
	

	21
	北京市王府井地区环境卫生管理所
	
	
	

	22
	北京市东城区社区服务中心
	
	
	

	23
	北京市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一所
	
	
	

	24
	北京市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二所
	
	
	

	25
	北京市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三所
	
	
	

	26
	北京市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六所
	
	
	

	27
	北京市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七所
	
	
	

	28
	北京市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八所
	
	
	

	29
	北京市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九所
	
	
	

	30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和平里街道办事处本级
	
	
	

	31
	国家大剧院（本级）
	
	
	

	3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3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合计
	32417.914747 
	369064121.69 
	260014121.69 



本项目最高用电电压等级为 10 千伏（KV），投标人需通过合理的计算方式，对绿电价格进行科学、合理的报价。采购人不承担因其他因素产生的任何费用，投标人应综合考虑报价。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目标，推动绿色能源使用，降低碳排放，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绿电售电服务，提升绿色电力使用比例。在满足我市区两级公共机构 2026-2028年用电需求的前提下，节约公共机构购电成本，寻求供应商达成交易。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合同一年一签，合同服务期内，中标人有任何违约行为或经采购人考核不符合要求的，采购人有权拒绝续签下一合同或解除当年度合同。
服务地点：北京市域内指定地点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费用结算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等有关政策文件执行。
本项目分合同约定的常规电力价格P常、绿色电力价格P绿、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P绿封总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
常规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
绿色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绿色电力交易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其中绿色电力交易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
采购人向国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中标人支付费用。
如采购人用电超出分合同约定电量，超出部分费用依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和分合同约定价格结算。
3. 类似业绩
  投标人需提供自2023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为公共机构提供绿电售电服务的类似项目案例。
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如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等，不包含国企。
投标人需提供案例采购合同复印件（至少应包括合同首页、内容页、签字盖章页）以及该案例相关电量交易结算单据。
4. 售后服务（质保期）（如适用）
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安全监测服务（协助电力用户及时发现设备潜在故障，提供维修建议）、合理用电咨询、用电数据分析、碳资产管理、电力相关培训（为电力用户提供电力计量、用电安全等知识培训）、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等内容，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5. 服务团队及核心人员要求
由于本项目涉及单位较多，交付地点分布广，对服务团队的专业性和人员保障有较高要求。投标人需组建专业的服务团队，需为本项目配备足够的实施服务人员，提供本项目团队组织架构方案，团队人员满足以下条件：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项目负责人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高级职称。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技术人员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中级及以上职称（不包含项目负责人）。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需配备5名及以上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
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近半年内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均不得重复，且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不良诚信记录及考核不合格记录等。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团队人员信息表

	采购包
	项目负责人
	技术人员
	普通工作人员

	第一包
	
	
	

	第二包
	
	
	

	第三包
	
	
	

	第四包
	
	
	

	第五包
	
	
	

	第六包
	
	
	

	第七包
	
	
	

	第八包
	
	
	

	第九包
	
	
	

	第十包
	
	
	

	备注：
1.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人员不得重复，如重复则涉及人员重复的采购包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如未提供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
2.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3.投标人需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函，承诺已填报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如有虚假，后果自负。



3、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为采购人提供预估369064121.69千瓦时（具体以实际使用电量为准）电量，其中绿电不低于260014121.69千瓦时。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等。
2.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性能、材料、结构、外观、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如因中标人原因导致履约期内的每个自然年内，采购人绿电实际使用比例未达到合同约定绿电比例，且绿电比例偏差≥10%时，中标人应按绿电偏差电量每千瓦时0.03元价格向采购人支付违约赔偿。
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实际用绿电量/实际总用电量
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合同约定绿电量/合同约定总用电量
绿电比例偏差=（合同约定绿电比例-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合同约定绿电比例
绿电偏差电量=实际总用电量×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实际用绿电量
该项绿电比例偏差、违约赔偿金额均为每年度独立计算。
2.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2.2.1拥有专业交易团队，同时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技术规范，为采购人提供电力交易服务，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并按规定结算。
2.2.2中标人每月提供电费及用电报告。
2.2.3投标人需具备稳定的绿电供应能力，确保供电电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2.4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绿电来源证明，确保电力的可追溯性。
2.2.5投标人需提供协助公共机构入市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对采购包内公共机构用电情况进行调查，协助预估用电量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完善入市手续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在属地供电部门登记备案、为公共机构办理电力交易平台数字证书（密钥）等措施。
2.2.6投标人需提供公共机构电量交易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为公共机构提供常规电力售电服务方案、为公共机构提供满足采购需求比例的绿色电力售电服务方案、如绿电量未达约定目标的补偿方案。
2.2.7投标人需提供团队人员管理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合理制定团队人员分工、人员变动及保密等工作预案，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有配备人员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随意更换。
2.2.8投标人需提供应急事件响应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因投标人原因影响供电时处置措施、无法按合同约定提供足量绿电时处理预案、预估用电量出现较大变化时应急预案。如有紧急情况，应于1小时内与采购人电话对接，24小时内到达现场，必要时应在采购人指定地点进行驻场。
2.2.9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保障、用电安全、节约用电、碳资产管理、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用电数据分析，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无
2.4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2.4.1中标人需根据采购人用电状态及耗能情况，提出优化用能合理建议，提供经济性分析和制定节能方案。
2.4.2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交易规则、电价政策、电费补贴等政策咨询服务。
2.4.3中标人派遣电气工程师到采购人单位了解用电设备，协助采购人做好电量预测。
2.4.4约定的分月零售合同电量作为基础参考电量，实际以双方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双方应就申报交易电量进行密切沟通，采购人应对次月用电情况进行详尽评估后在月度交易开始前按中标人要求时限向中标人申报次月用电量。
2.4.5偏差考核全部由中标人承担，售电公司向零售用户分享比例为100%。
2.4.6投标人需提供用电数据分析服务，定期向采购人提供用电报告，包括用电量、绿电比例、碳排放减少量等。
2.4.7投标人需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能够及时响应采购人的用电需求及问题。
2.4.8绿电结算每度奖励归分合同甲方。
2.4.9中标人必须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服务期间由于管理不善、服务人员操作不规范、聘用不符合要求人员等因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和损失。
2.5需由供应商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的采购项目，应当说明采购标的的功能、应用场景、目标等基本要求
投标人应提供以下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协助采购人完成电力市场化交易入市登记，为采购人提供市场化售电代理服务，合理配备服务人员，及时处置突发情况，提供售后服务等。
3. 其他要求
3.1常规电力价格P常不能超过0.41122元/千瓦时，绿色电力价格P绿不能超过0.41357元/千瓦时，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不能超过0.41867元/千瓦时，超出报价范围的报价将按无效投标处理。
3.2如常规电力价格P常和绿色电力价格P绿低于0.28784元/千瓦时，在结算时将按照	0.28784元/千瓦时价格进行结算。
3.3合同约定的零售价格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常规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绿色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绿色电力交易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其中绿色电力交易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收款方为国家电网，采购人向国家电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中标人支付费用。本项目最终结算金额不得超出预算32417.914747万元。
3.4投标人应按要求报出常规电力价格、绿色电力价格、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并报出评审价格：
评审价格=常规电力价格P常×0.2+绿色电力价格P绿×0.4+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	价P绿封总×0.4
评审价格仅用于计算价格得分，最后发生金额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北京市公共机构2026-2028年电量集中带量采购项目第四包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序号
	单位
	预算（万元）
	三年总电量（度）
	三年总绿电量（）度

	1
	北京市水利工程管理中心本级
	31421.577927 
	350772762
	327492762

	2
	北京水利医院
	
	
	

	3
	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
	
	
	

	4
	北京市北运河管理处
	
	
	

	5
	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
	
	
	

	6
	北京市南水北调干线管理处
	
	
	

	7
	北京市水务局综合事务中心
	
	
	

	8
	北京市水文总站
	
	
	

	9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11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人民政府本级
	
	
	

	12
	北京市房山区南窖乡人民政府本级
	
	
	

	13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城关街道办事处本级
	
	
	

	14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西潞街道办事处本级
	
	
	

	15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人民政府本级
	
	
	

	16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
	
	
	

	17
	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人民政府本级
	
	
	

	18
	北京市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
	
	
	

	合计
	31421.577927 
	350772762
	327492762



本项目最高用电电压等级为 10 千伏（KV），投标人需通过合理的计算方式，对绿电价格进行科学、合理的报价。采购人不承担因其他因素产生的任何费用，投标人应综合考虑报价。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目标，推动绿色能源使用，降低碳排放，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绿电售电服务，提升绿色电力使用比例。在满足我市区两级公共机构 2026-2028年用电需求的前提下，节约公共机构购电成本，寻求供应商达成交易。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合同一年一签，合同服务期内，中标人有任何违约行为或经采购人考核不符合要求的，采购人有权拒绝续签下一合同或解除当年度合同。
服务地点：北京市域内指定地点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费用结算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等有关政策文件执行。
本项目分合同约定的常规电力价格P常、绿色电力价格P绿、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P绿封总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
常规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
绿色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绿色电力交易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其中绿色电力交易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
采购人向国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中标人支付费用。
如采购人用电超出分合同约定电量，超出部分费用依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和分合同约定价格结算。
3. 类似业绩
  投标人需提供自2023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为公共机构提供绿电售电服务的类似项目案例。
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如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等，不包含国企。
投标人需提供案例采购合同复印件（至少应包括合同首页、内容页、签字盖章页）以及该案例相关电量交易结算单据。
4. 售后服务（质保期）（如适用）
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安全监测服务（协助电力用户及时发现设备潜在故障，提供维修建议）、合理用电咨询、用电数据分析、碳资产管理、电力相关培训（为电力用户提供电力计量、用电安全等知识培训）、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等内容，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5. 服务团队及核心人员要求
由于本项目涉及单位较多，交付地点分布广，对服务团队的专业性和人员保障有较高要求。投标人需组建专业的服务团队，需为本项目配备足够的实施服务人员，提供本项目团队组织架构方案，团队人员满足以下条件：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项目负责人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高级职称。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技术人员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中级及以上职称（不包含项目负责人）。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需配备5名及以上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
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近半年内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均不得重复，且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不良诚信记录及考核不合格记录等。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团队人员信息表

	采购包
	项目负责人
	技术人员
	普通工作人员

	第一包
	
	
	

	第二包
	
	
	

	第三包
	
	
	

	第四包
	
	
	

	第五包
	
	
	

	第六包
	
	
	

	第七包
	
	
	

	第八包
	
	
	

	第九包
	
	
	

	第十包
	
	
	

	备注：
1.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人员不得重复，如重复则涉及人员重复的采购包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如未提供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
2.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3.投标人需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函，承诺已填报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如有虚假，后果自负。



3、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为采购人提供预估350772762千瓦时（具体以实际使用电量为准）电量，其中绿电不低于327492762千瓦时。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等。
2.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性能、材料、结构、外观、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如因中标人原因导致履约期内的每个自然年内，采购人绿电实际使用比例未达到合同约定绿电比例，且绿电比例偏差≥10%时，中标人应按绿电偏差电量每千瓦时0.03元价格向采购人支付违约赔偿。
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实际用绿电量/实际总用电量
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合同约定绿电量/合同约定总用电量
绿电比例偏差=（合同约定绿电比例-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合同约定绿电比例
绿电偏差电量=实际总用电量×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实际用绿电量
该项绿电比例偏差、违约赔偿金额均为每年度独立计算。
2.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2.2.1拥有专业交易团队，同时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技术规范，为采购人提供电力交易服务，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并按规定结算。
2.2.2中标人每月提供电费及用电报告。
2.2.3投标人需具备稳定的绿电供应能力，确保供电电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2.4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绿电来源证明，确保电力的可追溯性。
2.2.5投标人需提供协助公共机构入市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对采购包内公共机构用电情况进行调查，协助预估用电量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完善入市手续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在属地供电部门登记备案、为公共机构办理电力交易平台数字证书（密钥）等措施。
2.2.6投标人需提供公共机构电量交易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为公共机构提供常规电力售电服务方案、为公共机构提供满足采购需求比例的绿色电力售电服务方案、如绿电量未达约定目标的补偿方案。
2.2.7投标人需提供团队人员管理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合理制定团队人员分工、人员变动及保密等工作预案，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有配备人员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随意更换。
2.2.8投标人需提供应急事件响应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因投标人原因影响供电时处置措施、无法按合同约定提供足量绿电时处理预案、预估用电量出现较大变化时应急预案。如有紧急情况，应于1小时内与采购人电话对接，24小时内到达现场，必要时应在采购人指定地点进行驻场。
2.2.9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保障、用电安全、节约用电、碳资产管理、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用电数据分析，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无
2.4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2.4.1中标人需根据采购人用电状态及耗能情况，提出优化用能合理建议，提供经济性分析和制定节能方案。
2.4.2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交易规则、电价政策、电费补贴等政策咨询服务。
2.4.3中标人派遣电气工程师到采购人单位了解用电设备，协助采购人做好电量预测。
2.4.4约定的分月零售合同电量作为基础参考电量，实际以双方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双方应就申报交易电量进行密切沟通，采购人应对次月用电情况进行详尽评估后在月度交易开始前按中标人要求时限向中标人申报次月用电量。
2.4.5偏差考核全部由中标人承担，售电公司向零售用户分享比例为100%。
2.4.6投标人需提供用电数据分析服务，定期向采购人提供用电报告，包括用电量、绿电比例、碳排放减少量等。
2.4.7投标人需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能够及时响应采购人的用电需求及问题。
2.4.8绿电结算每度奖励归采购人。
2.4.9中标人必须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服务期间由于管理不善、服务人员操作不规范、聘用不符合要求人员等因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和损失。
2.5需由供应商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的采购项目，应当说明采购标的的功能、应用场景、目标等基本要求
投标人应提供以下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协助采购人完成电力市场化交易入市登记，为采购人提供市场化售电代理服务，合理配备服务人员，及时处置突发情况，提供售后服务等。
3. 其他要求
3.1常规电力价格P常不能超过0.41122元/千瓦时，绿色电力价格P绿不能超过0.41357元/千瓦时，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不能超过0.41867元/千瓦时，超出报价范围的报价将按无效投标处理。
3.2如常规电力价格P常和绿色电力价格P绿低于0.28784元/千瓦时，在结算时将按照	0.28784元/千瓦时价格进行结算。
3.3合同约定的零售价格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常规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绿色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绿色电力交易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其中绿色电力交易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收款方为国家电网，采购人向国家电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中标人支付费用。本项目最终结算金额不得超出预算31421.577927万元。
3.4投标人应按要求报出常规电力价格、绿色电力价格、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并报出评审价格：
评审价格=常规电力价格P常×0.2+绿色电力价格P绿×0.4+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	价P绿封总×0.4
评审价格仅用于计算价格得分，最后发生金额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北京市公共机构2026-2028年电量集中带量采购项目第五包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序号
	单位
	预算（万元）
	三年总电量（度）
	三年总绿电量（度）

	1
	北京市通州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本级）
	32169.233462 
	334725576
	267005224

	2
	北京市通州区交通委员会（本级）
	
	
	

	3
	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本级）
	
	
	

	4
	北京市通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本级）
	
	
	

	5
	北京市通州区漷县卫生院
	
	
	

	6
	北京市通州区牛堡屯卫生院
	
	
	

	7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卫生院
	
	
	

	8
	北京市通州区生态环境局（本级）
	
	
	

	9
	北京市通州区东郊森林公园管理处
	
	
	

	10
	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本级）
	
	
	

	11
	北京市通州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12
	北京市通州区新农村建设服务中心
	
	
	

	13
	北京市通州区农业农村局（本级）
	
	
	

	14
	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
	
	
	

	15
	北京市通州区食品药品安全监控中心
	
	
	

	16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本级）
	
	
	

	17
	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本级）
	
	
	

	18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本级)
	
	
	

	19
	北京市通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
	北京市通州区司法局（本级）
	
	
	

	21
	北京市通州区北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2
	北京市通州区西集卫生院
	
	
	

	23
	北京市通州区大杜社卫生院
	
	
	

	24
	北京市通州区次渠卫生院
	
	
	

	25
	北京市通州区市政道路管护事务中心
	
	
	

	26
	北京市通州区燃气事务中心
	
	
	

	27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卫生院
	
	
	

	28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卫生院
	
	
	

	29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卫生院
	
	
	

	30
	北京市通州区徐辛庄卫生院
	
	
	

	31
	北京市通州区第二医院
	
	
	

	32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卫生院
	
	
	

	33
	北京市通州区玉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4
	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卫生院
	
	
	

	35
	北京市通州区觅子店卫生院
	
	
	

	36
	北京市通州区甘棠卫生院
	
	
	

	37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人民政府（本级）
	
	
	

	38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人民政府（本级）
	
	
	

	39
	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街道办事处（本级）
	
	
	

	4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1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人民政府（本级）
	
	
	

	42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人民政府（本级）
	
	
	

	43
	北京市通州区老年病医院
	
	
	

	4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合计
	32169.233462 
	334725576
	267005224



本项目最高用电电压等级为 10 千伏（KV），投标人需通过合理的计算方式，对绿电价格进行科学、合理的报价。采购人不承担因其他因素产生的任何费用，投标人应综合考虑报价。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目标，推动绿色能源使用，降低碳排放，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绿电售电服务，提升绿色电力使用比例。在满足我市区两级公共机构 2026-2028年用电需求的前提下，节约公共机构购电成本，寻求供应商达成交易。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合同一年一签，合同服务期内，中标人有任何违约行为或经采购人考核不符合要求的，采购人有权拒绝续签下一合同或解除当年度合同。
服务地点：北京市域内指定地点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费用结算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等有关政策文件执行。
本项目分合同约定的常规电力价格P常、绿色电力价格P绿、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P绿封总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
常规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
绿色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绿色电力交易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其中绿色电力交易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
采购人向国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中标人支付费用。
如采购人用电超出分合同约定电量，超出部分费用依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和分合同约定价格结算。
3. 类似业绩
  投标人需提供自2023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为公共机构提供绿电售电服务的类似项目案例。
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如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等，不包含国企。
投标人需提供案例采购合同复印件（至少应包括合同首页、内容页、签字盖章页）以及该案例相关电量交易结算单据。
4. 售后服务（质保期）（如适用）
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安全监测服务（协助电力用户及时发现设备潜在故障，提供维修建议）、合理用电咨询、用电数据分析、碳资产管理、电力相关培训（为电力用户提供电力计量、用电安全等知识培训）、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等内容，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5. 服务团队及核心人员要求
由于本项目涉及单位较多，交付地点分布广，对服务团队的专业性和人员保障有较高要求。投标人需组建专业的服务团队，需为本项目配备足够的实施服务人员，提供本项目团队组织架构方案，团队人员满足以下条件：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项目负责人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高级职称。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技术人员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中级及以上职称（不包含项目负责人）。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需配备5名及以上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
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近半年内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均不得重复，且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不良诚信记录及考核不合格记录等。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团队人员信息表

	采购包
	项目负责人
	技术人员
	普通工作人员

	第一包
	
	
	

	第二包
	
	
	

	第三包
	
	
	

	第四包
	
	
	

	第五包
	
	
	

	第六包
	
	
	

	第七包
	
	
	

	第八包
	
	
	

	第九包
	
	
	

	第十包
	
	
	

	备注：
1.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人员不得重复，如重复则涉及人员重复的采购包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如未提供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
2.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3.投标人需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函，承诺已填报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如有虚假，后果自负。



3、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为采购人提供预估334725576千瓦时（具体以实际使用电量为准）电量，其中绿电不低于267005224千瓦时。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等。
2.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性能、材料、结构、外观、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如因中标人原因导致履约期内的每个自然年内，采购人绿电实际使用比例未达到合同约定绿电比例，且绿电比例偏差≥10%时，中标人应按绿电偏差电量每千瓦时0.03元价格向采购人支付违约赔偿。
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实际用绿电量/实际总用电量
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合同约定绿电量/合同约定总用电量
绿电比例偏差=（合同约定绿电比例-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合同约定绿电比例
绿电偏差电量=实际总用电量×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实际用绿电量
该项绿电比例偏差、违约赔偿金额均为每年度独立计算。
2.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2.2.1拥有专业交易团队，同时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技术规范，为采购人提供电力交易服务，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并按规定结算。
2.2.2中标人每月提供电费及用电报告。
2.2.3投标人需具备稳定的绿电供应能力，确保供电电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2.4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绿电来源证明，确保电力的可追溯性。
2.2.5投标人需提供协助公共机构入市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对采购包内公共机构用电情况进行调查，协助预估用电量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完善入市手续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在属地供电部门登记备案、为公共机构办理电力交易平台数字证书（密钥）等措施。
2.2.6投标人需提供公共机构电量交易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为公共机构提供常规电力售电服务方案、为公共机构提供满足采购需求比例的绿色电力售电服务方案、如绿电量未达约定目标的补偿方案。
2.2.7投标人需提供团队人员管理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合理制定团队人员分工、人员变动及保密等工作预案，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有配备人员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随意更换。
2.2.8投标人需提供应急事件响应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因投标人原因影响供电时处置措施、无法按合同约定提供足量绿电时处理预案、预估用电量出现较大变化时应急预案。如有紧急情况，应于1小时内与采购人电话对接，24小时内到达现场，必要时应在采购人指定地点进行驻场。
2.2.9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保障、用电安全、节约用电、碳资产管理、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用电数据分析，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无
2.4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2.4.1中标人需根据采购人用电状态及耗能情况，提出优化用能合理建议，提供经济性分析和制定节能方案。
2.4.2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交易规则、电价政策、电费补贴等政策咨询服务。
2.4.3中标人派遣电力工程师到采购人单位了解用电设备，协助采购人做好电量预测。
2.4.4约定的分月零售合同电量作为基础参考电量，实际以双方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双方应就申报交易电量进行密切沟通，采购人应对次月用电情况进行详尽评估后在月度交易开始前按中标人要求时限向中标人申报次月用电量。
2.4.5偏差考核全部由中标人承担，售电公司向零售用户分享比例为100%。
2.4.6投标人需提供用电数据分析服务，定期向采购人提供用电报告，包括用电量、绿电比例、碳排放减少量等。
2.4.7投标人需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能够及时响应采购人的用电需求及问题。
2.4.8绿电结算每度奖励归分合同甲方。
2.4.9中标人必须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服务期间由于管理不善、服务人员操作不规范、聘用不符合要求人员等因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和损失。
2.5需由供应商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的采购项目，应当说明采购标的的功能、应用场景、目标等基本要求
投标人应提供以下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协助采购人完成电力市场化交易入市登记，为采购人提供市场化售电代理服务，合理配备服务人员，及时处置突发情况，提供售后服务等。
3. 其他要求
3.1常规电力价格P常不能超过0.41122元/千瓦时，绿色电力价格P绿不能超过0.41357元/千瓦时，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不能超过0.41867元/千瓦时，超出报价范围的报价将按无效投标处理。
3.2如常规电力价格P常和绿色电力价格P绿低于0.28784元/千瓦时，在结算时将按照	0.28784元/千瓦时价格进行结算。
3.3合同约定的零售价格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常规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绿色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绿色电力交易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其中绿色电力交易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收款方为国家电网，采购人向国家电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中标人支付费用。本项目最终结算金额不得超出预算32169.233462万元。
3.4投标人应按要求报出常规电力价格、绿色电力价格、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并报出评审价格：
评审价格=常规电力价格P常×0.2+绿色电力价格P绿×0.4+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	价P绿封总×0.4
评审价格仅用于计算价格得分，最后发生金额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北京市公共机构2026-2028年电量集中带量采购项目第六包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序号
	单位
	预算（万元）
	三年总电量（度）
	三年总绿电量（度）

	1
	北京市法海寺文物保管所
	32945.256114
	351561500
	280599566

	2
	北京市石景山区财政局本级
	
	
	

	3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石景山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本级
	
	
	

	4
	北京市石景山区文化中心
	
	
	

	5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本级
	
	
	

	6
	北京市石景山区融媒体中心本级
	
	
	

	7
	北京市石景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
	
	
	

	8
	北京市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本级
	
	
	

	9
	北京市石景山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本级
	
	
	

	10
	北京市八大处公园管理处
	
	
	

	1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2
	首都博物馆
	
	
	

	13
	天安门地区综合管理服务中心
	
	
	

	14
	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本级)
	
	
	

	15
	北京市房山区佛子庄乡人民政府本级
	
	
	

	16
	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人民政府本级
	
	
	

	17
	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医院
	
	
	

	18
	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卫生社区服务中心
	
	
	

	19
	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卫生社区服务中心
	
	
	

	20
	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卫生社区服务中心
	
	
	

	2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22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党校(本级)
	
	
	

	合计
	32945.256114
	351561500
	280599566



本项目最高用电电压等级为 10 千伏（KV），投标人需通过合理的计算方式，对绿电价格进行科学、合理的报价。采购人不承担因其他因素产生的任何费用，投标人应综合考虑报价。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目标，推动绿色能源使用，降低碳排放，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绿电售电服务，提升绿色电力使用比例。在满足我市区两级公共机构 2026-2028年用电需求的前提下，节约公共机构购电成本，寻求供应商达成交易。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合同一年一签，合同服务期内，中标人有任何违约行为或经采购人考核不符合要求的，采购人有权拒绝续签下一合同或解除当年度合同。
服务地点：北京市域内指定地点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费用结算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等有关政策文件执行。
本项目分合同约定的常规电力价格P常、绿色电力价格P绿、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P绿封总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
常规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
绿色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绿色电力交易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其中绿色电力交易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
采购人向国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中标人支付费用。
如采购人用电超出分合同约定电量，超出部分费用依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和分合同约定价格结算。
3. 类似业绩
  投标人需提供自2023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为公共机构提供绿电售电服务的类似项目案例。
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如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等，不包含国企。
投标人需提供案例采购合同复印件（至少应包括合同首页、内容页、签字盖章页）以及该案例相关电量交易结算单据。
4. 售后服务（质保期）（如适用）
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安全监测服务（协助电力用户及时发现设备潜在故障，提供维修建议）、合理用电咨询、用电数据分析、碳资产管理、电力相关培训（为电力用户提供电力计量、用电安全等知识培训）、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等内容，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5. 服务团队及核心人员要求
由于本项目涉及单位较多，交付地点分布广，对服务团队的专业性和人员保障有较高要求。投标人需组建专业的服务团队，需为本项目配备足够的实施服务人员，提供本项目团队组织架构方案，团队人员满足以下条件：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项目负责人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高级职称。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技术人员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中级及以上职称（不包含项目负责人）。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需配备5名及以上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
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近半年内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均不得重复，且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不良诚信记录及考核不合格记录等。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团队人员信息表

	采购包
	项目负责人
	技术人员
	普通工作人员

	第一包
	
	
	

	第二包
	
	
	

	第三包
	
	
	

	第四包
	
	
	

	第五包
	
	
	

	第六包
	
	
	

	第七包
	
	
	

	第八包
	
	
	

	第九包
	
	
	

	第十包
	
	
	

	备注：
1.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人员不得重复，如重复则涉及人员重复的采购包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如未提供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
2.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3.投标人需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函，承诺已填报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如有虚假，后果自负。



3、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为采购人提供预估351561500千瓦时（具体以实际使用电量为准）电量，其中绿电不低于280599566千瓦时。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等。
2.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性能、材料、结构、外观、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如因中标人原因导致履约期内的每个自然年内，采购人绿电实际使用比例未达到合同约定绿电比例，且绿电比例偏差≥10%时，中标人应按绿电偏差电量每千瓦时0.03元价格向采购人支付违约赔偿。
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实际用绿电量/实际总用电量
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合同约定绿电量/合同约定总用电量
绿电比例偏差=（合同约定绿电比例-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合同约定绿电比例
绿电偏差电量=实际总用电量×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实际用绿电量
该项绿电比例偏差、违约赔偿金额均为每年度独立计算。
2.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2.2.1拥有专业交易团队，同时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技术规范，为采购人提供电力交易服务，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并按规定结算。
2.2.2中标人每月提供电费及用电报告。
2.2.3投标人需具备稳定的绿电供应能力，确保供电电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2.4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绿电来源证明，确保电力的可追溯性。
2.2.5投标人需提供协助公共机构入市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对采购包内公共机构用电情况进行调查，协助预估用电量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完善入市手续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在属地供电部门登记备案、为公共机构办理电力交易平台数字证书（密钥）等措施。
2.2.6投标人需提供公共机构电量交易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为公共机构提供常规电力售电服务方案、为公共机构提供满足采购需求比例的绿色电力售电服务方案、如绿电量未达约定目标的补偿方案。
2.2.7投标人需提供团队人员管理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合理制定团队人员分工、人员变动及保密等工作预案，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有配备人员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随意更换。
2.2.8投标人需提供应急事件响应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因投标人原因影响供电时处置措施、无法按合同约定提供足量绿电时处理预案、预估用电量出现较大变化时应急预案。如有紧急情况，应于1小时内与采购人电话对接，24小时内到达现场，必要时应在采购人指定地点进行驻场。
2.2.9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保障、用电安全、节约用电、碳资产管理、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用电数据分析，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无
2.4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2.4.1中标人需根据采购人用电状态及耗能情况，提出优化用能合理建议，提供经济性分析和制定节能方案。
2.4.2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交易规则、电价政策、电费补贴等政策咨询服务。
2.4.3中标人派遣电气工程师到采购人单位了解用电设备，协助采购人做好电量预测。
2.4.4约定的分月零售合同电量作为基础参考电量，实际以双方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双方应就申报交易电量进行密切沟通，采购人应对次月用电情况进行详尽评估后在月度交易开始前按中标人要求时限向中标人申报次月用电量。
2.4.5偏差考核全部由中标人承担，售电公司向零售用户分享比例为100%。
2.4.6投标人需提供用电数据分析服务，定期向采购人提供用电报告，包括用电量、绿电比例、碳排放减少量等。
2.4.7投标人需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能够及时响应采购人的用电需求及问题。
2.4.8绿电结算每度奖励归分合同甲方。
2.4.9中标人必须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服务期间由于管理不善、服务人员操作不规范、聘用不符合要求人员等因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和损失。
2.5需由供应商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的采购项目，应当说明采购标的的功能、应用场景、目标等基本要求
投标人应提供以下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协助采购人完成电力市场化交易入市登记，为采购人提供市场化售电代理服务，合理配备服务人员，及时处置突发情况，提供售后服务等。
3. 其他要求
3.1常规电力价格P常不能超过0.41122元/千瓦时，绿色电力价格P绿不能超过0.41357元/千瓦时，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不能超过0.41867元/千瓦时，超出报价范围的报价将按无效投标处理。
3.2如常规电力价格P常和绿色电力价格P绿低于0.28784元/千瓦时，在结算时将按照	0.28784元/千瓦时价格进行结算。
3.3合同约定的零售价格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常规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绿色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绿色电力交易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其中绿色电力交易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收款方为国家电网，采购人向国家电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中标人支付费用。本项目最终结算金额不得超出预算32945.256114万元。
3.4投标人应按要求报出常规电力价格、绿色电力价格、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并报出评审价格：
评审价格=常规电力价格P常×0.2+绿色电力价格P绿×0.4+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	价P绿封总×0.4
评审价格仅用于计算价格得分，最后发生金额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北京市公共机构2026-2028年电量集中带量采购项目第七包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序号
	单位
	预算（万元）
	三年总电量（度）
	三年总绿电量（度）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32991.173410 
	369260794
	155429460.5

	2
	北京回龙观医院
	
	
	

	3
	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人民政府
	
	
	

	4
	北京市门头沟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5
	北京市门头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6
	永定河文化博物馆
	
	
	

	7
	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人民政府
	
	
	

	8
	北京市门头沟区王平镇人民政府
	
	
	

	9
	北京市门头沟区妇幼保健院
	
	
	

	10
	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
	
	
	

	11
	北京市门头沟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1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13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4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档案管理中心
	
	
	

	15
	北京市食品检验研究院（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和风险评估中心）
	
	
	

	16
	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
	
	
	

	17
	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
	
	
	

	18
	北京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19
	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合计
	32991.173410 
	369260794
	155429460.5



本项目最高用电电压等级为 10 千伏（KV），投标人需通过合理的计算方式，对绿电价格进行科学、合理的报价。采购人不承担因其他因素产生的任何费用，投标人应综合考虑报价。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目标，推动绿色能源使用，降低碳排放，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绿电售电服务，提升绿色电力使用比例。在满足我市区两级公共机构 2026-2028年用电需求的前提下，节约公共机构购电成本，寻求供应商达成交易。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合同一年一签，合同服务期内，中标人有任何违约行为或经采购人考核不符合要求的，采购人有权拒绝续签下一合同或解除当年度合同。
服务地点：北京市域内指定地点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费用结算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等有关政策文件执行。
本项目分合同约定的常规电力价格P常、绿色电力价格P绿、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P绿封总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
常规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
绿色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绿色电力交易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其中绿色电力交易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
采购人向国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中标人支付费用。
如采购人用电超出分合同约定电量，超出部分费用依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和分合同约定价格结算。
4. 类似业绩
  投标人需提供自2023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为公共机构提供绿电售电服务的类似项目案例。
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如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等，不包含国企。
投标人需提供案例采购合同复印件（至少应包括合同首页、内容页、签字盖章页）以及该案例相关电量交易结算单据。
4. 售后服务（质保期）（如适用）
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安全监测服务（协助电力用户及时发现设备潜在故障，提供维修建议）、合理用电咨询、用电数据分析、碳资产管理、电力相关培训（为电力用户提供电力计量、用电安全等知识培训）、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等内容，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5. 服务团队及核心人员要求
由于本项目涉及单位较多，交付地点分布广，对服务团队的专业性和人员保障有较高要求。投标人需组建专业的服务团队，需为本项目配备足够的实施服务人员，提供本项目团队组织架构方案，团队人员满足以下条件：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项目负责人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高级职称。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技术人员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中级及以上职称（不包含项目负责人）。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需配备5名及以上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
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近半年内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均不得重复，且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不良诚信记录及考核不合格记录等。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团队人员信息表

	采购包
	项目负责人
	技术人员
	普通工作人员

	第一包
	
	
	

	第二包
	
	
	

	第三包
	
	
	

	第四包
	
	
	

	第五包
	
	
	

	第六包
	
	
	

	第七包
	
	
	

	第八包
	
	
	

	第九包
	
	
	

	第十包
	
	
	

	备注：
1.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人员不得重复，如重复则涉及人员重复的采购包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如未提供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
2.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3.投标人需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函，承诺已填报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如有虚假，后果自负。



3、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为采购人提供预估369260794千瓦时（具体以实际使用电量为准）电量，其中绿电不低于155429460.5千瓦时。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等。
2.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性能、材料、结构、外观、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如因中标人原因导致履约期内的每个自然年内，采购人绿电实际使用比例未达到合同约定绿电比例，且绿电比例偏差≥10%时，中标人应按绿电偏差电量每千瓦时0.03元价格向采购人支付违约赔偿。
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实际用绿电量/实际总用电量
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合同约定绿电量/合同约定总用电量
绿电比例偏差=（合同约定绿电比例-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合同约定绿电比例
绿电偏差电量=实际总用电量×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实际用绿电量
该项绿电比例偏差、违约赔偿金额均为每年度独立计算。
2.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2.2.1拥有专业交易团队，同时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技术规范，为采购人提供电力交易服务，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并按规定结算。
2.2.2中标人每月提供电费及用电报告。
2.2.3投标人需具备稳定的绿电供应能力，确保供电电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2.4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绿电来源证明，确保电力的可追溯性。
2.2.5投标人需提供协助公共机构入市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对采购包内公共机构用电情况进行调查，协助预估用电量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完善入市手续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在属地供电部门登记备案、为公共机构办理电力交易平台数字证书（密钥）等措施。
2.2.6投标人需提供公共机构电量交易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为公共机构提供常规电力售电服务方案、为公共机构提供满足采购需求比例的绿色电力售电服务方案、如绿电量未达约定目标的补偿方案。
2.2.7投标人需提供团队人员管理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合理制定团队人员分工、人员变动及保密等工作预案，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有配备人员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随意更换。
2.2.8投标人需提供应急事件响应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因投标人原因影响供电时处置措施、无法按合同约定提供足量绿电时处理预案、预估用电量出现较大变化时应急预案。如有紧急情况，应于1小时内与采购人电话对接，24小时内到达现场，必要时应在采购人指定地点进行驻场。
2.2.9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保障、用电安全、节约用电、碳资产管理、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用电数据分析，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无
2.4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2.4.1中标人需根据采购人用电状态及耗能情况，提出优化用能合理建议，提供经济性分析和制定节能方案。
2.4.2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交易规则、电价政策、电费补贴等政策咨询服务。
2.4.3中标人派遣电气工程师到采购人单位了解用电设备，协助采购人做好电量预测。
2.4.4约定的分月零售合同电量作为基础参考电量，实际以双方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双方应就申报交易电量进行密切沟通，采购人应对次月用电情况进行详尽评估后在月度交易开始前按中标人要求时限向中标人申报次月用电量。
2.4.5偏差考核全部由中标人承担，售电公司向零售用户分享比例为100%。
2.4.6投标人需提供用电数据分析服务，定期向采购人提供用电报告，包括用电量、绿电比例、碳排放减少量等。
2.4.7投标人需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能够及时响应采购人的用电需求及问题。
2.4.8绿电结算每度奖励归分合同甲方。
2.4.9中标人必须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服务期间由于管理不善、服务人员操作不规范、聘用不符合要求人员等因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和损失。
2.5需由供应商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的采购项目，应当说明采购标的的功能、应用场景、目标等基本要求
投标人应提供以下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协助采购人完成电力市场化交易入市登记，为采购人提供市场化售电代理服务，合理配备服务人员，及时处置突发情况，提供售后服务等。
3. 其他要求
3.1常规电力价格P常不能超过0.41122元/千瓦时，绿色电力价格P绿不能超过0.41357元/千瓦时，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不能超过0.41867元/千瓦时，超出报价范围的报价将按无效投标处理。
3.2如常规电力价格P常和绿色电力价格P绿低于0.28784元/千瓦时，在结算时将按照	0.28784元/千瓦时价格进行结算。
3.3合同约定的零售价格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常规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绿色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绿色电力交易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其中绿色电力交易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收款方为国家电网，采购人向国家电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中标人支付费用。本项目最终结算金额不得超出预算32991.173410万元。
3.4投标人应按要求报出常规电力价格、绿色电力价格、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并报出评审价格：
评审价格=常规电力价格P常×0.2+绿色电力价格P绿×0.4+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	价P绿封总×0.4
评审价格仅用于计算价格得分，最后发生金额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北京市公共机构2026-2028年电量集中带量采购项目第八包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序号
	单位
	预算（万元）
	三年总电量（度）
	三年总绿电量（度）

	1
	北京市顺义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本级
	34061.287774 
	373391601
	373391601

	2
	北京市顺义区中医医院
	
	
	

	3
	北京市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本级
	
	
	

	4
	北京市顺义区数据中心
	
	
	

	5
	北京市顺义区龙湾屯镇人民政府本级
	
	
	

	6
	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人民政府本级
	
	
	

	7
	北京市顺义区医院
	
	
	

	8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医院
	
	
	

	9
	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本级
	
	
	

	10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本级
	
	
	

	11
	北京市顺义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本级
	
	
	

	12
	北京市顺义区妇幼保健院
	
	
	

	13
	北京市延庆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本级
	
	
	

	14
	北京市延庆区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庆医院）
	
	
	

	15
	北京中医医院延庆医院（北京市延庆区中医医院）
	
	
	

	16
	北京市延庆区珍珠泉乡人民政府本级
	
	
	

	17
	北京市延庆区张山营镇人民政府本级
	
	
	

	18
	北京市延庆区井庄镇人民政府本级
	
	
	

	合计
	34061.287774 
	373391601
	373391601



本项目最高用电电压等级为 10 千伏（KV），投标人需通过合理的计算方式，对绿电价格进行科学、合理的报价。采购人不承担因其他因素产生的任何费用，投标人应综合考虑报价。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目标，推动绿色能源使用，降低碳排放，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绿电售电服务，提升绿色电力使用比例。在满足我市区两级公共机构 2026-2028年用电需求的前提下，节约公共机构购电成本，寻求供应商达成交易。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合同一年一签，合同服务期内，中标人有任何违约行为或经采购人考核不符合要求的，采购人有权拒绝续签下一合同或解除当年度合同。
服务地点：北京市域内指定地点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费用结算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等有关政策文件执行。
本项目分合同约定的常规电力价格P常、绿色电力价格P绿、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P绿封总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
常规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
绿色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绿色电力交易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其中绿色电力交易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
采购人向国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中标人支付费用。
如采购人用电超出分合同约定电量，超出部分费用依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和分合同约定价格结算。
5. 类似业绩
  投标人需提供自2023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为公共机构提供绿电售电服务的类似项目案例。
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如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等，不包含国企。
投标人需提供案例采购合同复印件（至少应包括合同首页、内容页、签字盖章页）以及该案例相关电量交易结算单据。
4. 售后服务（质保期）（如适用）
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安全监测服务（协助电力用户及时发现设备潜在故障，提供维修建议）、合理用电咨询、用电数据分析、碳资产管理、电力相关培训（为电力用户提供电力计量、用电安全等知识培训）、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等内容，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5. 服务团队及核心人员要求
由于本项目涉及单位较多，交付地点分布广，对服务团队的专业性和人员保障有较高要求。投标人需组建专业的服务团队，需为本项目配备足够的实施服务人员，提供本项目团队组织架构方案，团队人员满足以下条件：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项目负责人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高级职称。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技术人员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中级及以上职称（不包含项目负责人）。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需配备5名及以上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
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近半年内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均不得重复，且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不良诚信记录及考核不合格记录等。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团队人员信息表

	采购包
	项目负责人
	技术人员
	普通工作人员

	第一包
	
	
	

	第二包
	
	
	

	第三包
	
	
	

	第四包
	
	
	

	第五包
	
	
	

	第六包
	
	
	

	第七包
	
	
	

	第八包
	
	
	

	第九包
	
	
	

	第十包
	
	
	

	备注：
1.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人员不得重复，如重复则涉及人员重复的采购包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如未提供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
2.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3.投标人需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函，承诺已填报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如有虚假，后果自负。



3、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为采购人提供预估556693083千瓦时（具体以实际使用电量为准）电量，其中绿电不低于277192355千瓦时。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等。
2.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性能、材料、结构、外观、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如因中标人原因导致履约期内的每个自然年内，采购人绿电实际使用比例未达到合同约定绿电比例，且绿电比例偏差≥10%时，中标人应按绿电偏差电量每千瓦时0.03元价格向采购人支付违约赔偿。
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实际用绿电量/实际总用电量
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合同约定绿电量/合同约定总用电量
绿电比例偏差=（合同约定绿电比例-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合同约定绿电比例
绿电偏差电量=实际总用电量×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实际用绿电量
该项绿电比例偏差、违约赔偿金额均为每年度独立计算。
2.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2.2.1拥有专业交易团队，同时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技术规范，为采购人提供电力交易服务，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并按规定结算。
2.2.2中标人每月提供电费及用电报告。
2.2.3投标人需具备稳定的绿电供应能力，确保供电电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2.4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绿电来源证明，确保电力的可追溯性。
2.2.5投标人需提供协助公共机构入市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对采购包内公共机构用电情况进行调查，协助预估用电量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完善入市手续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在属地供电部门登记备案、为公共机构办理电力交易平台数字证书（密钥）等措施。
2.2.6投标人需提供公共机构电量交易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为公共机构提供常规电力售电服务方案、为公共机构提供满足采购需求比例的绿色电力售电服务方案、如绿电量未达约定目标的补偿方案。
2.2.7投标人需提供团队人员管理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合理制定团队人员分工、人员变动及保密等工作预案，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有配备人员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随意更换。
2.2.8投标人需提供应急事件响应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因投标人原因影响供电时处置措施、无法按合同约定提供足量绿电时处理预案、预估用电量出现较大变化时应急预案。如有紧急情况，应于1小时内与采购人电话对接，24小时内到达现场，必要时应在采购人指定地点进行驻场。
2.2.9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保障、用电安全、节约用电、碳资产管理、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用电数据分析，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无
2.4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2.4.1中标人需根据采购人用电状态及耗能情况，提出优化用能合理建议，提供经济性分析和制定节能方案。
2.4.2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交易规则、电价政策、电费补贴等政策咨询服务。
2.4.3中标人派遣电气工程师到采购人单位了解用电设备，协助采购人做好电量预测。
2.4.4约定的分月零售合同电量作为基础参考电量，实际以双方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双方应就申报交易电量进行密切沟通，采购人应对次月用电情况进行详尽评估后在月度交易开始前按中标人要求时限向中标人申报次月用电量。
2.4.5偏差考核全部由中标人承担，售电公司向零售用户分享比例为100%。
2.4.6投标人需提供用电数据分析服务，定期向采购人提供用电报告，包括用电量、绿电比例、碳排放减少量等。
2.4.7投标人需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能够及时响应采购人的用电需求及问题。
2.4.8绿电结算每度奖励归分合同甲方。
2.4.9中标人必须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服务期间由于管理不善、服务人员操作不规范、聘用不符合要求人员等因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和损失。
2.5需由供应商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的采购项目，应当说明采购标的的功能、应用场景、目标等基本要求
投标人应提供以下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协助采购人完成电力市场化交易入市登记，为采购人提供市场化售电代理服务，合理配备服务人员，及时处置突发情况，提供售后服务等。
3. 其他要求
3.1常规电力价格P常不能超过0.41122元/千瓦时，绿色电力价格P绿不能超过0.41357元/千瓦时，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不能超过0.41867元/千瓦时，超出报价范围的报价将按无效投标处理。
3.2如常规电力价格P常和绿色电力价格P绿低于0.28784元/千瓦时，在结算时将按照	0.28784元/千瓦时价格进行结算。
3.3合同约定的零售价格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常规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绿色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绿色电力交易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其中绿色电力交易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收款方为国家电网，采购人向国家电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中标人支付费用。本项目最终结算金额不得超出预算53633.170676万元。
3.4投标人应按要求报出常规电力价格、绿色电力价格、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并报出评审价格：
评审价格=常规电力价格P常×0.2+绿色电力价格P绿×0.4+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	价P绿封总×0.4
评审价格仅用于计算价格得分，最后发生金额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北京市公共机构2026-2028年电量集中带量采购项目第九包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序号
	单位
	预算（万元）
	三年总电量（度）
	三年总绿电量（度）

	1
	北京市通州区水务局（本级）
	33548.524000 
	356180000
	271144000

	2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水务所
	
	
	

	3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水务所
	
	
	

	4
	北京市通州区漷县水务所
	
	
	

	5
	北京市通州区西集水务所
	
	
	

	6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水务所
	
	
	

	7
	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水务所
	
	
	

	8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水务所
	
	
	

	9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水务所
	
	
	

	10
	北京市通州区城区水务所
	
	
	

	11
	北京小汤山医院
	
	
	

	12
	首都图书馆
	
	
	

	13
	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本级）
	
	
	

	14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事业
	
	
	

	15
	北京肿瘤医院
	
	
	

	16
	北京市密云区妇幼保健院
	
	
	

	17
	北京市档案馆本级事业
	
	
	

	1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合计
	33548.524000 
	356180000
	271144000



本项目最高用电电压等级为 10 千伏（KV），投标人需通过合理的计算方式，对绿电价格进行科学、合理的报价。采购人不承担因其他因素产生的任何费用，投标人应综合考虑报价。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目标，推动绿色能源使用，降低碳排放，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绿电售电服务，提升绿色电力使用比例。在满足我市区两级公共机构 2026-2028年用电需求的前提下，节约公共机构购电成本，寻求供应商达成交易。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合同一年一签，合同服务期内，中标人有任何违约行为或经采购人考核不符合要求的，采购人有权拒绝续签下一合同或解除当年度合同。
服务地点：北京市域内指定地点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费用结算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等有关政策文件执行。
本项目分合同约定的常规电力价格P常、绿色电力价格P绿、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P绿封总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
常规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
绿色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绿色电力交易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其中绿色电力交易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
采购人向国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中标人支付费用。
如采购人用电超出分合同约定电量，超出部分费用依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和分合同约定价格结算。
6. 类似业绩
  投标人需提供自2023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为公共机构提供绿电售电服务的类似项目案例。
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如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等，不包含国企。
投标人需提供案例采购合同复印件（至少应包括合同首页、内容页、签字盖章页）以及该案例相关电量交易结算单据。
4. 售后服务（质保期）（如适用）
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安全监测服务（协助电力用户及时发现设备潜在故障，提供维修建议）、合理用电咨询、用电数据分析、碳资产管理、电力相关培训（为电力用户提供电力计量、用电安全等知识培训）、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等内容，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5. 服务团队及核心人员要求
由于本项目涉及单位较多，交付地点分布广，对服务团队的专业性和人员保障有较高要求。投标人需组建专业的服务团队，需为本项目配备足够的实施服务人员，提供本项目团队组织架构方案，团队人员满足以下条件：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项目负责人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高级职称。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技术人员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中级及以上职称（不包含项目负责人）。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需配备5名及以上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
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近半年内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均不得重复，且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不良诚信记录及考核不合格记录等。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团队人员信息表

	采购包
	项目负责人
	技术人员
	普通工作人员

	第一包
	
	
	

	第二包
	
	
	

	第三包
	
	
	

	第四包
	
	
	

	第五包
	
	
	

	第六包
	
	
	

	第七包
	
	
	

	第八包
	
	
	

	第九包
	
	
	

	第十包
	
	
	

	备注：
1.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人员不得重复，如重复则涉及人员重复的采购包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如未提供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
2.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3.投标人需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函，承诺已填报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如有虚假，后果自负。



3、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为采购人提供预估356180000千瓦时（具体以实际使用电量为准）电量，其中绿电不低于271144000千瓦时。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等。
2.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性能、材料、结构、外观、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如因中标人原因导致履约期内的每个自然年内，采购人绿电实际使用比例未达到合同约定绿电比例，且绿电比例偏差≥10%时，中标人应按绿电偏差电量每千瓦时0.03元价格向采购人支付违约赔偿。
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实际用绿电量/实际总用电量
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合同约定绿电量/合同约定总用电量
绿电比例偏差=（合同约定绿电比例-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合同约定绿电比例
绿电偏差电量=实际总用电量×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实际用绿电量
该项绿电比例偏差、违约赔偿金额均为每年度独立计算。
2.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2.2.1拥有专业交易团队，同时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技术规范，为采购人提供电力交易服务，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并按规定结算。
2.2.2中标人每月提供电费及用电报告。
2.2.3投标人需具备稳定的绿电供应能力，确保供电电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2.4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绿电来源证明，确保电力的可追溯性。
2.2.5投标人需提供协助公共机构入市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对采购包内公共机构用电情况进行调查，协助预估用电量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完善入市手续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在属地供电部门登记备案、为公共机构办理电力交易平台数字证书（密钥）等措施。
2.2.6投标人需提供公共机构电量交易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为公共机构提供常规电力售电服务方案、为公共机构提供满足采购需求比例的绿色电力售电服务方案、如绿电量未达约定目标的补偿方案。
2.2.7投标人需提供团队人员管理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合理制定团队人员分工、人员变动及保密等工作预案，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有配备人员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随意更换。
2.2.8投标人需提供应急事件响应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因投标人原因影响供电时处置措施、无法按合同约定提供足量绿电时处理预案、预估用电量出现较大变化时应急预案。如有紧急情况，应于1小时内与采购人电话对接，24小时内到达现场，必要时应在采购人指定地点进行驻场。
2.2.9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保障、用电安全、节约用电、碳资产管理、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用电数据分析，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无
2.4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2.4.1中标人需根据采购人用电状态及耗能情况，提出优化用能合理建议，提供经济性分析和制定节能方案。
2.4.2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交易规则、电价政策、电费补贴等政策咨询服务。
2.4.3中标人派遣电气工程师到采购人单位了解用电设备，协助采购人做好电量预测。
2.4.4约定的分月零售合同电量作为基础参考电量，实际以双方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双方应就申报交易电量进行密切沟通，采购人应对次月用电情况进行详尽评估后在月度交易开始前按中标人要求时限向中标人申报次月用电量。
2.4.5偏差考核全部由中标人承担，售电公司向零售用户分享比例为100%。
2.4.6投标人需提供用电数据分析服务，定期向采购人提供用电报告，包括用电量、绿电比例、碳排放减少量等。
2.4.7投标人需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能够及时响应采购人的用电需求及问题。
2.4.8绿电结算每度奖励归分合同甲方。
2.4.9中标人必须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服务期间由于管理不善、服务人员操作不规范、聘用不符合要求人员等因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和损失。
2.5需由供应商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的采购项目，应当说明采购标的的功能、应用场景、目标等基本要求
投标人应提供以下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协助采购人完成电力市场化交易入市登记，为采购人提供市场化售电代理服务，合理配备服务人员，及时处置突发情况，提供售后服务等。
3. 其他要求
3.1常规电力价格P常不能超过0.41122元/千瓦时，绿色电力价格P绿不能超过0.41357元/千瓦时，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不能超过0.41867元/千瓦时，超出报价范围的报价将按无效投标处理。
3.2如常规电力价格P常和绿色电力价格P绿低于0.28784元/千瓦时，在结算时将按照	0.28784元/千瓦时价格进行结算。
3.3合同约定的零售价格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常规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绿色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绿色电力交易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其中绿色电力交易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收款方为国家电网，采购人向国家电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中标人支付费用。本项目最终结算金额不得超出预算33548.524000万元。
3.4投标人应按要求报出常规电力价格、绿色电力价格、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并报出评审价格：
评审价格=常规电力价格P常×0.2+绿色电力价格P绿×0.4+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	价P绿封总×0.4
评审价格仅用于计算价格得分，最后发生金额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北京市公共机构2026-2028年电量集中带量采购项目第十包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序号
	单位
	预算（万元）
	三年总电量（度）
	三年总绿电量（度）

	1
	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本级）
	32240.090000
	331725000
	285420000

	2
	北京会议中心
	
	
	

	3
	北京市平谷区中医医院
	
	
	

	4
	北京市平谷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本级
	
	
	

	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6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7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房山分局(本级行政)
	
	
	

	8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东城分局(本级行政)
	
	
	

	9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本级行政)
	
	
	

	10
	北京市规划展览馆
	
	
	

	11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延庆分局(本级行政)
	
	
	

	12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门头沟分局(本级行政)
	
	
	

	13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本级行政)
	
	
	

	14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平谷分局(本级行政)
	
	
	

	15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本级行政)
	
	
	

	16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昌平分局(本级行政)
	
	
	

	17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石景山分局（本级行政）
	
	
	

	18
	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19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合计
	32240.090000
	331725000
	285420000



本项目最高用电电压等级为 10 千伏（KV），投标人需通过合理的计算方式，对绿电价格进行科学、合理的报价。采购人不承担因其他因素产生的任何费用，投标人应综合考虑报价。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目标，推动绿色能源使用，降低碳排放，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绿电售电服务，提升绿色电力使用比例。在满足我市区两级公共机构 2026-2028年用电需求的前提下，节约公共机构购电成本，寻求供应商达成交易。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合同一年一签，合同服务期内，中标人有任何违约行为或经采购人考核不符合要求的，采购人有权拒绝续签下一合同或解除当年度合同。
服务地点：北京市域内指定地点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费用结算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等有关政策文件执行。
本项目分合同约定的常规电力价格P常、绿色电力价格P绿、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P绿封总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
常规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
绿色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绿色电力交易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其中绿色电力交易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
采购人向国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中标人支付费用。
如采购人用电超出分合同约定电量，超出部分费用依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和分合同约定价格结算。
7. 类似业绩
  投标人需提供自2023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为公共机构提供绿电售电服务的类似项目案例。
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如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等，不包含国企。
投标人需提供案例采购合同复印件（至少应包括合同首页、内容页、签字盖章页）以及该案例相关电量交易结算单据。
4. 售后服务（质保期）（如适用）
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安全监测服务（协助电力用户及时发现设备潜在故障，提供维修建议）、合理用电咨询、用电数据分析、碳资产管理、电力相关培训（为电力用户提供电力计量、用电安全等知识培训）、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等内容，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5. 服务团队及核心人员要求
由于本项目涉及单位较多，交付地点分布广，对服务团队的专业性和人员保障有较高要求。投标人需组建专业的服务团队，需为本项目配备足够的实施服务人员，提供本项目团队组织架构方案，团队人员满足以下条件：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项目负责人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高级职称。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技术人员需具有电气工程或财务相关中级及以上职称（不包含项目负责人）。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需配备5名及以上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
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近半年内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的团队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普通工作人员）均不得重复，且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不良诚信记录及考核不合格记录等。
	投标人为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团队人员信息表

	采购包
	项目负责人
	技术人员
	普通工作人员

	第一包
	
	
	

	第二包
	
	
	

	第三包
	
	
	

	第四包
	
	
	

	第五包
	
	
	

	第六包
	
	
	

	第七包
	
	
	

	第八包
	
	
	

	第九包
	
	
	

	第十包
	
	
	

	备注：
1.投标人为本项目所投每个采购包配备人员不得重复，如重复则涉及人员重复的采购包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如未提供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在评审标准中人员资质、团队人员配置方案项均不得分。
2.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及在投标单位的用工证明。
3.投标人需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函，承诺已填报所投全部采购包人员名单，如有虚假，后果自负。



3、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为采购人提供预估331725000千瓦时（具体以实际使用电量为准）电量，其中绿电不低于285420000千瓦时。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等。
2.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性能、材料、结构、外观、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如因中标人原因导致履约期内的每个自然年内，采购人绿电实际使用比例未达到合同约定绿电比例，且绿电比例偏差≥10%时，中标人应按绿电偏差电量每千瓦时0.03元价格向采购人支付违约赔偿。
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实际用绿电量/实际总用电量
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合同约定绿电量/合同约定总用电量
绿电比例偏差=（合同约定绿电比例-绿电实际使用比例）/合同约定绿电比例
绿电偏差电量=实际总用电量×合同约定绿电比例-实际用绿电量
该项绿电比例偏差、违约赔偿金额均为每年度独立计算。
2.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2.2.1拥有专业交易团队，同时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技术规范，为采购人提供电力交易服务，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并按规定结算。
2.2.2中标人每月提供电费及用电报告。
2.2.3投标人需具备稳定的绿电供应能力，确保供电电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2.4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绿电来源证明，确保电力的可追溯性。
2.2.5投标人需提供协助公共机构入市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对采购包内公共机构用电情况进行调查，协助预估用电量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完善入市手续方案、协助公共机构在属地供电部门登记备案、为公共机构办理电力交易平台数字证书（密钥）等措施。
2.2.6投标人需提供公共机构电量交易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为公共机构提供常规电力售电服务方案、为公共机构提供满足采购需求比例的绿色电力售电服务方案、如绿电量未达约定目标的补偿方案。
2.2.7投标人需提供团队人员管理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合理制定团队人员分工、人员变动及保密等工作预案，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有配备人员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随意更换。
2.2.8投标人需提供应急事件响应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因投标人原因影响供电时处置措施、无法按合同约定提供足量绿电时处理预案、预估用电量出现较大变化时应急预案。如有紧急情况，应于1小时内与采购人电话对接，24小时内到达现场，必要时应在采购人指定地点进行驻场。
2.2.9投标人需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电力保障、用电安全、节约用电、碳资产管理、提供单一制改两部制咨询、用电数据分析，并提供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佐证材料。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无
2.4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2.4.1中标人需根据采购人用电状态及耗能情况，提出优化用能合理建议，提供经济性分析和制定节能方案。
2.4.2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交易规则、电价政策、电费补贴等政策咨询服务。
2.4.3中标人派遣电气工程师到采购人单位了解用电设备，协助采购人做好电量预测。
2.4.4约定的分月零售合同电量作为基础参考电量，实际以双方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双方应就申报交易电量进行密切沟通，采购人应对次月用电情况进行详尽评估后在月度交易开始前按中标人要求时限向中标人申报次月用电量。
2.4.5偏差考核全部由中标人承担，售电公司向零售用户分享比例为100%。
2.4.6投标人需提供用电数据分析服务，定期向采购人提供用电报告，包括用电量、绿电比例、碳排放减少量等。
2.4.7投标人需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能够及时响应采购人的用电需求及问题。
2.4.8绿电结算每度奖励归分合同甲方。
2.4.9中标人必须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服务期间由于管理不善、服务人员操作不规范、聘用不符合要求人员等因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和损失。
2.5需由供应商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的采购项目，应当说明采购标的的功能、应用场景、目标等基本要求
投标人应提供以下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协助采购人完成电力市场化交易入市登记，为采购人提供市场化售电代理服务，合理配备服务人员，及时处置突发情况，提供售后服务等。
3. 其他要求
3.1常规电力价格P常不能超过0.41122元/千瓦时，绿色电力价格P绿不能超过0.41357元/千瓦时，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不能超过0.41867元/千瓦时，超出报价范围的报价将按无效投标处理。
3.2如常规电力价格P常和绿色电力价格P绿低于0.28784元/千瓦时，在结算时将按照	0.28784元/千瓦时价格进行结算。
3.3合同约定的零售价格非用户最终到户价格。常规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绿色电力到户价格包含绿色电力交易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其中绿色电力交易价格包含电能量价格（以此作为平段价格参与峰谷浮动）、绿色电力环境价值。收款方为国家电网，采购人向国家电网缴纳电费，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照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核算数据向发电企业、中标人支付费用。本项目最终结算金额不得超出预算32240.090000万元。
3.4投标人应按要求报出常规电力价格、绿色电力价格、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价，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并报出评审价格：
评审价格=常规电力价格P常×0.2+绿色电力价格P绿×0.4+绿色电力零售合同封顶总	价P绿封总×0.4
[bookmark: _GoBack]评审价格仅用于计算价格得分，最后发生金额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